
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

【第十一屆理事、監事選舉】 

委託書 

 

茲委託 (乙方)代表本人 (甲方 )參加民國

114 年 11 月 1 日假臺北榮民總醫院致德樓舉行之中華民國核醫學學

會第十一屆理事、監事選舉投票。 

 

此 致 

 

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

 

委託人(甲方)： （請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受託人(乙方)： （請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每一會員(代表)僅得接受一名會員(代表)之委託。 

二、 請持受託人(乙方)身份證及本委託書領取選票。 

三、 委託人及受託人皆須繳請 112 年至 114 年常年會費，方有投票

資格。 


